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0 台北市羅斯福路二段100號14樓
聯絡人：吳小姐
聯絡電話：(02)2369-5678　分機：3191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年4月30日
發文字號：台期交字第11402007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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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修正本公司「臺灣證券交易所股價指數選擇權契約」交
易規則與規格，實施日期另行公告，請查照。

說明：
一、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14年4月28日金管證期字第

1140337908號函辦理。
二、配合本公司加掛臺指選擇權週五到期之週契約，爰修正本公

司「臺灣證券交易所股價指數選擇權契約」交易規則與規
格，相關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實施日期另行公告。

正本：各期貨商、各期貨交易輔助人、行情資訊廠商
副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國際金融資訊協會、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博仲法律事務所、本公司各部門、本公司網站、記者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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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規格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到期契約 

˙月到期契約 

1.自交易當月起連續 3個

月份(近月契約)，以及 3

月、6 月、9 月、12 月

中 2 個接續的季月(季

月契約) 

2.新到期月份契約於到

期契約最後交易日之

次一營業日一般交易

時段起開始交易 

˙週到期契約(週契約) 

1.星期三到期契約：自交

易當週之星期三一般

交易時段加掛次二週

之星期三到期之週契

約。但每月第一個星期

三除外 

2.星期五到期契約：自交

易當週之星期五一般

交易時段加掛次二週

之星期五到期之週契

約 

到期契約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 3個月

份，另加上 3月、6月、

9月、12月中 2 個接續的

季月，另除每月第 1個星

期三外，得於交易當週之

星期三一般交易時段加

掛次二週之星期三到期

之契約 

˙新到期月份契約於到期

契約最後交易日之次一

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起

開始交易 

1. 為提供交易人更多交易

與避險選擇，滿足市場需

求，除現行星期三到期之

週契約外，得於交易當週

之星期五一般交易時段

加掛次二週之星期五到

期之週契約。 

2. 另配合加掛星期五到期

之週契約，酌修文字，以

臻明確。 

履約價格間距 

 履約價格未達3,000點：

週契約及近月契約為

50點，季月契約為100

點 

 履約價格3,000點以上：

週契約及近月契約為

履約價格間距 

 履約價格未達3,000點：

近月契約為50點，季月

契約為100點 

 履約價格3,000點以上：

近月契約為100點，季

1. 敘明週契約(包含星期三

到期及星期五到期之週

契約)履約價格間距同近

月契約。 

2. 敘明週契約自交易開始

日起，近月契約自到期日

前二週之星期三起，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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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點，季月契約為200

點 

 週契約自交易開始日

起，近月契約自到期日

前二週之星期三起，於

前一營業日標的指數收

盤價上下3%間，履約價

格間距為近月契約之二

分之一 

月契約為200點 

 交易當週星期三加掛次

二週星期三到期之契

約，其履約價格間距同

近月契約 

 各契約自到期日前二週

之星期三起，於前一營

業日標的指數收盤價上

下3%間，履約價格間距

為近月契約之二分之一 

一營業日標的指數收盤

價上下 3%間，按近月契

約履約價格間距之二分

之一，加掛履約價格契

約。 

契約序列 

 新契約掛牌時及契約存

續期間，以前一營業日

標的指數收盤價為基

準，於一般交易時段依

履約價格間距，向上及

向下連續推出不同之履

約價格契約至滿足下列

條件為止： 

1. 週契約最高及最低

履約價格涵蓋基準

指數之上下10% 

 

 

2. 交易月份起之3個

連續近月契約，最

高及最低履約價格

涵蓋基準指數之上

下15% 

3. 接續之2個季月契

約，最高及最低履

約價格涵蓋基準指

契約序列 

 新契約掛牌時及契約存

續期間，以前一營業日

標的指數收盤價為基

準，於一般交易時段依

履約價格間距，向上及

向下連續推出不同之履

約價格契約至滿足下列

條件為止： 

1. 交易當週星期三加

掛次二週星期三到

期之契約，最高及

最低履約價格涵蓋

基準指數之上下

10% 

2. 交易月份起之3個

連續近月契約，最

高及最低履約價格

涵蓋基準指數之上

下15% 

3. 接續之2個季月契

約，最高及最低履

約價格涵蓋基準指

敘明週契約(包含星期三到

期及星期五到期之週契約)

最高及最低履約價格涵蓋基

準指數之上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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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上下20% 數之上下20% 

最後交易日 

 各月份契約的最後交易

日為各該契約交割月份

第3個星期三 

 交易當週加掛之星期三

到期與星期五到期之週

契約，其最後交易日為

掛牌日次二週之星期三

與星期五 

最後交易日 

 各月份契約的最後交易

日為各該契約交割月份

第3個星期三；交易當週

星期三加掛之契約，其

最後交易日為掛牌日次

二週之星期三 

敘明星期五到期之週契約，

其最後交易日為掛牌日次二

週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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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本契約除另有規定

外，其到期月份分別為交

易當月起連續之三個月

份，以及三月、六月、九

月、十二月中二個接續之

季月，共五期，同時各別

掛牌交易。各月份契約之

最後交易日為到期月份

之第三個星期三，最後交

易日為契約到期日，新到

期月份契約於到期月份

契約最後交易日之次一

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起

開始交易。 

本公司得於交易當

週一般交易時段加掛下

列週到期契約(以下稱週

契約)： 

一、以星期三為交易開

始日，次二週之星期

三為最後交易日，最

後交易日為契約到

期日。但每月第一個

星期三不加掛該週

契約。 

二、以星期五為交易開

始日，次二週之星期

五為最後交易日，最

後交易日為契約到

期日。 

本契約於最後交易

第十條  

本契約除另有規定

外，其到期月份分別為交

易當月起連續之三個月

份，以及三月、六月、九

月、十二月中二個接續之

季月，共五期，同時各別

掛牌交易。各月份契約之

最後交易日為到期月份

之第三個星期三，最後交

易日為契約到期日，新到

期月份契約於到期月份

契約最後交易日之次一

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起

開始交易。 

本公司得於交易當

週之星期三一般交易時

段加掛以當日為交易開

始日且次二週之星期三

為最後交易日之契約。但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除外；

該契約之最後交易日為

到期日。 

 

 

 

 

 

 

 

本契約於最後交易

為提供交易人更多交易與

避險選擇，滿足市場需求，

本公司得於交易當週之星

期五一般交易時段加掛以

當日為交易開始日，次二週

之星期五為最後交易日之

契約，且其最後交易日為契

約到期日，爰修訂本條第二

項規定。 



5 

 

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時

停止交易，最後交易日與

交易開始日若為假日或

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進

行交易時，或本公司另有

規定者，以其最近之次一

營業日為最後交易日與

交易開始日。 

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時

停止交易，最後交易日與

交易開始日若為假日或

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進

行交易時，或本公司另有

規定者，以其最近之次一

營業日為最後交易日與

交易開始日。 

第十一條之一  

依第十條第二項掛

牌之週契約，應依前條第

二項近月契約之履約價

格間距，向上及向下連續

推出不同之履約價格契

約至最高及最低履約價

格涵蓋基準指數之上下

百分之十。 

除依前項規定推出

不同履約價格契約外，本

公司並於基準指數上下

百分之三間，按近月契約

履約價格間距之二分之

一，推出履約價格契約；

本公司並得視市場狀況

推出其他履約價格契約。 

第十一條之一  

依第十條第二項掛

牌之契約，應依前條第二

項近月契約之履約價格

間距，向上及向下連續推

出不同之履約價格契約

至最高及最低履約價格

涵蓋基準指數之上下百

分之十。 

除依前項規定推出

不同履約價格契約外，本

公司並於基準指數上下

百分之三間，按近月契約

履約價格間距之二分之

一，推出履約價格契約；

本公司並得視市場狀況

推出其他履約價格契約。 

配合加掛星期五到期之週

契約，酌修文字，以臻明確。 

 


